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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版次
	文件制訂/修訂內容
	制/修訂日期
	修訂人
	秘書室確認欄

	1
	
新訂

	100.3月
	黃秋蘭
	

	2
	1.修訂原因：通識教育課程規劃等流程之主辦單位非教務處，故修改流程圖，及因應學程化，修改課程異動作業程序。
2.修正處：
（1）作業程序修改2.1.1.學門改為學群，2.1.2.修改文字，2.1.4.新增學士班學程內課程異動之程序，2.4.學門改為學群。
（2）控制重點修改3.1.文字。
（3）使用表單修改4.3.課程教學綱要表為教學計畫表。
	105.2月
	邱美蓉
	

	3
	1.修訂原因：配合新版內控格式修改流程圖。
2.修正處：流程圖。

	105.11月
	邱美蓉
	

	4
	1.修訂原因：作業方式變更，修改控制重點與相關文件。
2.修正處：
（1）控制重點修改3.1.。
（2）依據及相關文件修改5.2.及5.3.。
	106.12月
	蔡尚慧
	

	5
	1.修訂原因：依對象不同，使用不同表單。
2.修正處：使用表單修改4.4.及新增4.5.。

	109.10月
	簡瑜蓓
	

	6
	1.修訂原因：修正名稱。
2.修正處：
  2.1.3「開課暨排課規則」修正為「開課暨
        排課辦法」。
  2.4學群修正為課群。
  3.3修正通識教育中心與委員會會議名稱。
	111.1月
	簡瑜蓓
	111.01.12
110-2
內控會議通過

	7
	1.修訂原因：依法規及實際作業方式變更作業流程及控制重點。
2.修正處：
  作業流程2.2.。
  控制重點3.1.。
	111.9月
	簡瑜蓓
	111.12.21
111-2
內控會議通過

	8
	1.修訂原因：依法規及實際作業方式變更作業流程及控制重點。
2.修正處：
  作業流程2.2.。
  控制重點3.1.。
	113.9月
	林佩璇
	113.12.11
113-2
內控會議通過

	9
	1.修訂原因：依法規及實際作業方式變更作業流程及控制重點。
2.修正處：
  （1）流程圖。
  （2）作業流程。
  （3）控制重點3.2.、3.3。
	114.11月
	林佩璇
	114.12.17
114-2
內控會議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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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流程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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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作業程序：
2.1.本校各教學單位（含通識中心）各依校、院、系教學目標、基本素養、核心能力，規劃或設計、檢討課程規劃表，課程訂定原則如下：
2.1.1.本校通識教育課程之課程規劃表與科目，經通識教育各學群規劃，提通識教育委員會決議後，由通識中心統籌辦理。
2.1.2.本校各學制課程科目包括：必修、領域選修、選修課程三類；學士班另含通識教育課程（由通識教育中心統籌）。
2.1.3.訂定課程規劃表之畢業學分數及必修、領域選修課程時應依「開課暨排課辦法」並依下列程序審定通過後始可施行：系所課程委員會議→院課程委員會議→校課程委員會議，並自所報准學年度之入學新生起實施。
2.1.4.碩、博士班選修科目可以依實際需要循程序增/修訂，新增課程開設時應備齊「課程大綱」併同開課申請表，經系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納入課程規劃表預定開課之年級與學期欄，並檢附會議記錄、課程異動申請表及修正後之課程規劃表（標明新增課程）逕送各所屬學院及教務處辦理。學士班各學程課程，如新增、刪除、調整學分數等異動須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，。
2.2.開課學分數：本校各教學單位每學年開課學分數，依「開課暨排課辦法」第2條及第11條辦理為原則。
2.3.本校各教學單位之課程訂定，由各教學單位完成「課程規劃表」，經各系級單位課程委員會通過，送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後，再提校課程委員會審議。
2.4.本校通識教育課程之訂定，依「通識教育實施辦法」，經通識教育各課群規劃，送通識教育委員會決議後，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。
2.5.本校各教學單位之課程架構規劃表、必修、領域選修課程經規劃通過之課程需調整修訂者，依原訂定課程程序審議、簽核。
3.控制重點：
3.1.開課教師應於學生課程初選前，於本校系統完成「教學計畫表」編輯，供學生在選課時參考，並將未完成教學計畫表之名單提供給開課單位作為提醒。
3.2.各教學單位制定「課程規劃表」，是否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。
3.3.通識教育課程訂定，是否經通識教育中心各課群課程規畫小組會議、通識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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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使用表單：
4.1.課程架構表。
4.2.課程大綱。
4.3.教學計畫表。
4.4.課程架構異動申請表（研究所課程適用）。
4.5.課程架構修正前後對照表（大學部課程適用）。
5.依據及相關文件：
5.1.佛光大學學則。
5.2.佛光大學開課暨排課辦法。
5.3.佛光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。
5.4.佛光大學各級（校、院、系）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。
5.5.佛光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。
5.6.佛光大學通識教育實施辦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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